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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答辩工作安排

	工作阶段
	时间安排
	工作内容及注意问题

	答辩申请
	答辩工作安排
	截止时间：2025年10月10日下午5点，5点后封库。
	制定各学院答辩工作安排，通知符合答辩条件的博士研究生及其指导教师。
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人员须符合以下要求：
1 博士培养计划必须已经研究生院培养办审核通过（含科研的完成情况）；
2 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已经导师同意定稿并予以推荐，且论文已经学术不端行为软件检测合格；
3 已通过学院组织的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

	
	学位申请提交
	
	学生登录研究生教育信息系统提交学位申请并按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摘要及自评表等送审材料。
注意事项：学位信息及答辩申请提交后若有变动，应在截止前联系教务秘书修改；截止后，不再允许做任何修改。

	
	答辩资格审核
	
	导师审核学位论文并签署《答辩申请报告书》，交研究生教务秘书。教务秘书根据导师推荐意见审核答辩申请。

	
	答辩计划上报
	
	提交学院答辩计划：（1）打印答辩申请名单，经主管院长签字、盖学院公章后交学位办备案。（2）提交学院深度公开答辩名单，经主管院长签字、盖学院公章后交学位办备案。
注意事项：
1 按规定时间完成信息系统中有关内容。规定时间内未完成答辩申请的人员，本学期内不接受答辩申请。
2 已列入答辩计划的人员，若无故中止答辩，视为放弃答辩资格。

	论文评阅
	领取论文封面
	2025年11月7日前
	领取时间及领取地点待定。

	
	学位论文制作
	
	提交答辩计划后，学院开始组织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前的准备工作。
注意事项：
1 学位论文撰写和印制应符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及其摘要的撰写和印制要求》。
2 博士学位论文送审时使用匿名评审论文封面，不加“声明”、“致谢”页等体现个人信息的内容。

	
	学位论文匿名评阅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相关规定组织博士学位论文的匿名评阅工作。
注意事项：
1 各学院、导师要特别注意提醒、帮助学生遵守写作格式及学术规范。
2 学院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电子版论文、摘要、自评表及汇总表后提交至教育部平台（提交后无法更改）。
3 学院、导师、教务秘书要特别注意及时阅读专家评阅意见，按照《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专家评阅后争议问题的处理办法》及《关于对博士学位论文匿名评审专家意见申诉的办法（试行）》处理争议事项。
4 对未通过论文评阅且评阅专家认为需进一步修改的论文，原则上论文应进行半年以上的修改。修改后的论文应在半年后重新申请答辩。

	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
	2025年11月28日前
	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和《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程序》组织学位论文答辩。参加深度公开答辩的同学按照相关规定开展论文答辩工作。
注意事项：
1 各学院组织答辩前，要由分管院领导负责，认真核对毕业审核结果、论文评阅意见等，确认能够进入到答辩环节的学生名单。
2 严格把关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诸多环节，防止走过场。
3 应至少在答辩前三天提交答辩委员会组成情况及答辩公示等材料。经审核通过后，下载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决议书、答辩记录封面、授予博士学位审核表、补充修改鉴定书及答辩记录。
4 每场答辩的决议要当场向答辩人宣读，答辩材料要确保完整、可随时复查。要确保答辩结果准确填报。
5 答辩未全票但通过，应填写单独的学位审核表交分会审议。
6 答辩未通过且未超过最长学习期限的，如答辩委员会同意，可给予修改论文并在半年后重新申请答辩的机会，须在答辩决议中明确说明，并保存好答辩材料；超过最长学习年限的一律不再组织答辩。
7 第二次答辩仍未通过人员，不再组织答辩。

	
	学位论文修改
	答辩结束后
	按答辩委员会意见对论文进行适当修改，修改的论文需经导师审查后方可归档。

	
	提交论文电子版
	论文修改完成后
	提交博士学位论文电子版至图书馆（提交地址：lib.ruc.edu.cn)。

	学位授予
	分会讨论
	2025年12月1日至4日
	学院向分会提交需审议的材料，会后分会秘书将分会材料交学位办。
注意事项：
1 学院向分会提交的答辩通过人员名单等信息必须完整准确。
2 学院教务秘书应主动与分会秘书联系拟开会时间，提交需审议的材料。
3 《学位审核表》中匿名评阅人一栏仅填写“匿名评阅”字样，其它内容不填。

	
	校会审议
	2025年12月24日、2026年1月7日
	学校召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作出学位授予决定。

	
	学位信息提交
	2025年12月24日前、2026年1月7日前
	应按“学位数据上报系统”的要求，督促分会通过的学生及时、准确录入有关信息，教务秘书应给予检查、核对。
注意事项：
1.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教育部已启动实施学位授予信息即时备案工作。为保证即时、准确报送学校学位信息，教秘须在截止前认真核对学位相关信息，特别注意核对拟授予人员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专业、学位论文等信息。如有问题须在学位信息提交截止日期前完成修改；截止后，不再允许做任何修改。
电子照片应和张贴在证书的照片一致。

	
	证书发放
	2025年12月26日前、2026年1月9日前
	教务秘书签字领取证书后粘贴照片，盖学校钢印。

	
	学位信息报送
	2025年12月31日前、2026年1月14日前
	研究生院向教育部报送学位授予信息，如有问题将联系学院修正。

	论文自查
	学位论文的自查
	本学期答辩结束至下学期开学初
	学院组织对本学期获得博士学位人员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复查，包括对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后修改情况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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